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2008年度粮食行业机构
从业人员及职工教育培训情况统计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
根据《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2007～2008年度）》，为了进一步做好粮食行业教育培训指导工作，现将新修订的《粮食行业机构与从业人员情况年报表》（附件1）和《粮食系统职工及教育培训情况年报表》（附件2）、《粮食系统各级单位举办培训班情况年报表》（附件3）印发给你们，并就做好2008年度粮食行业机构、从业人员统计和粮食系统职工教育培训统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计对象及范围
《粮食行业机构与从业人员情况年报表》统计对象为粮食行业各级行政管理部门、事业单位、所有粮食经营企业单位。
《粮食系统职工及教育培训情况年报表》和《粮食系统各级单位举办培训班情况年报表》统计对象为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粮食经营企业。

今年统计上报方式有所调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不再单行上报统计报表，统计数据纳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局。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将统计数据上报总公司的同时抄报所在省（区、市）粮食局，数据由总公司汇总并上报我局，省（区、市）粮食局不再重复统计。中央企业上报统计报表应同时上报本企业汇总表及分省统计报表。
从事多种经营的粮食经营企业仅填报涉及粮食流通的有关情况。

二、统计时间

时点资料为2008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08年度。
三、工作要求

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机构、从业人员及教育培训统计工作的领导，认真总结2007年统计工作的经验，结合本地区（本公司）实际情况，研究制定统计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职责和任务，组织好报表下发、统计、汇总和上报工作。
在统计过程中，请严格按照填表要求（见附件4），认真审核报表，既要防止虚报、瞒报、漏报，又要避免重复统计，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上报及时，并注意与其他统计报表有关机构、人员数据衔接。如遇特殊情况，要加以说明。
四、报送方式
（一）2008年继续使用国家粮食统计信息系统软件填报数据，软件已卸载、因注册问题无法继续使用及确有困难的可使用Excel上报。机构、从业人员及职工教育培训情况统计报表、2008年软件任务包可从国家粮食局政府网站下载（www.chinagrain.gov.cn）。
（二）请各省（区、市）粮食局和中央企业于2009年3月底前将统计汇总表、统计分析报告及数据文件报送国家粮食局人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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